
关于做好寒假相关安全
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和排查消

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学校寒假、春节期间的安全稳定，根

据 1 月 10 日省教育厅全省校园安全稳定工作视频会议精神、

学校《关于做好 2022 年寒假放假及假期疫情防控等相关工作

的通知》要求，结合近期疫情局部复发的防控形势，现将寒

假前相关安全工作通知如下。

一、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责任

各单位要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不断健

全完善单位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有效防范校园安全事故，坚决

遏制安全责任事故。根据《2022 年浙江农林大学治安综合治理

责任书》要求，层层分解工作任务，进一步压实安全工作责任，

扎实细致做好各项校园安全工作。

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严格执行学校和属地疫情防控要求，认真做好假期疫情防

控工作。学校继续实行校园封闭式管理，实行“一看二扫三测”，

校外人员非必要不进校，必须进校的严格实行审批制度，各单

位要严格落实校内师生的管控工作。对留校学生实行外出审批

备案制，严格扫码进出校园。



三、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根据《浙江省高等学校等级平安校园建设标准》等要求，

各单位组织全面自检自查，各职能部门负责对各自管辖范围

内的安全大检查。深入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校车安

全、危险化学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以及校园周边治理等方

面的校园安全隐患，做到不留死角、即查即改、跟踪督办，实

现隐患治理闭环管理。深入开展校园电气火灾防范综合治理，

加强消防设施设备的配备和检查维护。强化学生宿舍、实验室、

图书馆、食堂等重点场所的安全整治，确保学校校舍及各类设

施设备安全正常使用，坚决防范校园火灾等安全事故发生。

四、认真组织开展师生安全教育

各单位要落实寒假前安全教育工作，在放假前对本单位的

师生员工进行一次安全宣传和“疫情”防控教育，做好重点学

生返乡到家确认、留学生留校安全教育等工作。主要内容包

括：

（一）师生外出及乘车安全教育

要求师生乘坐具有营运证、性能良好的车辆，并及时将

乘坐的车辆信息告知所在学院。师生外出旅游要注意生命财

产安全，要通过正常、合法手续参加规范、合格的旅行社，

防止发生意外。

（二）师生安全防范教育

师生要做好疫情防范，尽量不到人员聚集的地方。遵纪



守法，不参与各类违规、违法活动；要提高人身、财产安全

防范意识，各单位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开

展师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预防各类诈骗，警惕各

种传销等；要注意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防止引发火灾事故；

公共聚集场所，严防踩踏事故的发生。

（三）做好留校师生的安全管理

各学院要全面掌握留校师生的基本情况，加强安全教育，

做好管理服务工作，并安排值班人员与留校师生保持紧密联

系。后勤保障部门要为留校师生的科研、学习和生活提供各

种便利。切实加强对学生公寓、实验室的管理，安全责任到

人到岗。

五、切实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

要进一步强化假期实验室安全管理，明确安全责任，落实

安全措施，切实加强实验室安全准入，规范实验操作流程，加

强易制毒、易制爆等危险化学品采购和使用管理，规范实验室

废弃物的处置与管理。

六、切实加强外国师生安全管理

相关学院和部门，特别是国际处、国教学院要加强留校外

国师生安全管理，积极开展外教和留学生法治宣传和安全教育，

将外国专家公寓和来华留学生公寓纳入安全工作重点管控范

围，强化校外住宿管理和留学生涉毒管理，切实加强涉外安全

隐患排查化解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七、切实加强校园安全防范

深入开展“护校安园”专项行动，净化校园及周边治安环

境，防范打击各类侵害学生的暴力犯罪行为。加强校园周边交

通秩序管理，保障学生返乡乘坐交通工具的安全，加强校内交

通秩序管理，确保学生校内交通出行安全。

八、具体要求

各学院（部）、各部门要从安全稳定的高度认识安全工作

的重要性，严格落实假期值班制度，全面安全隐患排查化解，

完善应急预案，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将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综治办将联合学工部、研工部、设备处、基建处、公管

处、保卫处和后勤服务中心，组成校园安全检查组，全面开

展校园安全隐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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